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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职工退休业务经办流程
1. 所在单位登录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上办事大厅
（https://rs.jshrss.jiangsu.gov.cn  建议使用chrome浏览器）



企业职工退休业务经办流程
将地区设置为“苏州”



企业职工退休业务经办流程
    点击“单位办事”—“社会保险”—“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服务”—“企业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退休申请”模块。



企业职工退休业务经办流程
    2. 点击申报，输入“证件号码”查出“人员信息”后，输入办理职工的身份证号码，
完善职工退休基本信息、工作简历和中断缴费年限信息；

注：请务必确定好选择的退休时间！



企业职工退休业务经办流程
    3. 点击“打印退休时间申请书”并填报，上传相关材料（点击浏览器右侧“材料列
表”，上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退休时间申请书》、有效居民身份证、户口簿照片）；

注：《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退休时间申请书》是必传项



企业职工退休业务经办流程
   4. 所有项目填报完成以后点击“确认提交”按钮，再点击“关闭弹窗”，不要点击
“关闭事项”，点“打印”，即可打印《江苏省企业职工退休审批申请表》

如已点击“关闭事项”，可点击页面右上角“单位中心”，点击“办理中”进入单位办件列表，点击“查看办件
详情”进行打印。



企业职工退休业务经办流程

5. 《江苏省企业职工退休审批申请表》记得单位盖章，个人签字；

6. 网上申报完成后，用人单位应及时为参保职工办理退休手续。需要将退休审批申请表、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退休时间申请书》、个人档案、身份证复印件、户口簿复印件
（本人页及户主页）、退休申请承诺书及其他相关材料就近提交至户籍所在地所属区镇社
区协理员处



企业职工退休业务经办流程

特别提醒：

1.参保单位在确认退休人员退休当月已实际缴费成功后，需在“用人单位退工停保登记”
模块办理“退工停保”手续，变更原因注意选择“申请待遇核定”。

2.职工自愿选择弹性提前退休的，至少在本人选择的退休时间前3个月，以书面形式告知所
在单位。

3.职工按法定退休年龄退休的，所在单位应及时为其办理退休手续。

4.所在单位应不晚于职工选择的退休时间当月，按规定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出领取基本
养老金申请，如实提供退休时间申请书等材料。

5.为确保退休业务正常办理，请提前申领江苏省社会保障卡并开通其金融功能。



弹性提前退休告知书



弹性延迟退休协议书



退休年龄

    参保人员退休年龄按照《国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办法》
确定。其中，原法定退休年龄（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为男满60周岁，女
干部满55周岁，女工人满50周岁，女灵活就业人员满55周岁。
    以下情形从其特殊规定：
    1.女工人，50周岁时在管理技术岗位上工作，或者在管理技术岗位上
工作累计满5年且45周岁后在管理技术岗位上工作过的，原法定退休年龄按
55周岁执行；
    2.女灵活就业参保人员和女失业人员，曾为实行劳动合同制之前参加
工作的原固定工的，或者原在国有企业工人岗位上工作且在原劳动保障部
劳社部发〔2001〕20号文件下发之前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或者50周岁时
其曾在用人单位工人岗位上的视同缴费年限和实际缴费年限合计满15年的，
原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按50周岁执行。不符合上述规定的女失业人员，原
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按55周岁执行。 



关于管理技术岗位的确定

       根据《江苏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实施办法》第十三条规定（2025年2月1日
起实施）：
        企业应当制定本单位的岗位目录（包括岗位名称、岗位性质等），经职工大
会（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后，提供给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作为确定女职
工退休年龄和办理退休手续的依据之一。
        企业应当按照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和本单位的岗位目录，确定女职工所从事
岗位的性质。女职工从事岗位的性质发生变动时，应当及时通过签订岗位变动协
议或者变更劳动合同等合法有效形式确定，并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报变更岗位
性质信息。

        其他用人单位可以参照上述规定执行。
 



关于管理技术岗位的确定

  所需材料：
1.劳动合同书
2.单位岗位目录（需经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
3.岗位说明书
4.身份证复印件
5.单位申请（按事实情况写，写清楚为管理岗 ，申请原法定退休年龄为55岁，单
位盖章，本人签字）



关于管理技术岗位的确定

 





自2025年1月1日起

实施时间

劳动能力鉴定、设区市初市、公示、省级复市、

待遇领取地按月发病残津贴。

参保人员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后，可由本人或委托

他人，通过线上或线下渠道，向待遇领取地人力

资源社会 保障行政部门提出病残津贴申请

领取程序和方式:

1.参保人员末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2.因病或者非因工致残经最后参保地或待遇领

取地设区市以上鉴定机构鉴定为完全失劳动能

力，且鉴定结论一年以内有效

申领条件

按照国办发(2009)66号文件和我省实施办法确

定病残贴待遇领取地，领取病残注贴“大员恢

复缴费后冉申领病残津姑或申请基本养老保险

金时，按规定重新确定待遇领取地

待遇领取地确定







(1)最低缴费年限确定，以参保人员符合条件申请病残津贴时点对应的国家规定的最低缴费年限。
(2)再次领取月数确定，领取病残津贴人员恢复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后再次申领病残津贴时，
累计缴费年限仍不满最低缴费年限的，按照累计缴费年限重新计算领取
月数，已经领取病残津贴的月数相应扣减。
Ø领取月数测算（不满最低缴费年限的）

累计缴费年限 领取月数 累计缴费年限 领取月数

不足5年 12 满12年不足13年的 36

满5年不足6年的 15 满13年不足14年的 39

满6年不足7年的 18 满14年不足15年的 42

满7年不足8年的 21 满15年不足16年的 45

满8年不足9年的 24 满16年不足17年的 48

满9年不足10年的 27 满17年不足18年的 51

满10年不足11年的 30 满18年不足19年的 54

满11年不足12年的 33 满19年不足20年的 57



                 第五条

Ø 待遇标准测算（最低缴费年限仍为15年，计发基数8785，实际缴费指数0.6条件下）

       

累计缴费年限 领取月数 待遇标准

1年 12 70.28

5年 15 351.4

10年 30 702.8

14.5年 42 1019.06

15年 定期待遇 1054.2





       参保人员申请病残津贴时，累计缴费年限满领取基
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且距离法定退休年龄5年以上的，
病残津贴月标准执行参保人员待遇领取地退休人员基础
养老金计发办法，并在国家统一调整基本养老金水平时
按照基本养老金全国总体调整比例同步调整。
       参保人员距离法定退休年龄5年时，病残津贴重新
核算，按第三条规定执行。
不计发过渡性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
注意：最低缴费年限不再重新判断



参保人员申请病残津贴时，累计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
下同）满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且距离法定退休年龄5
年（含）以内的，病残津贴月标准执行参保人员待遇领取地退
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并在国家统一调整基本养老金水
平时按待遇领取地退休人员政策同步调整。
       领取病残津贴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应办理退休手续，
基本养老金不再重新计算。符合弹性提前退休条件的，可申请
弹性提前退休。
（最低缴费年限、待遇标准、调整办法及范围均不变、在职转
退休）



次月停发:

1.达到法定退休年龄;1 4.死亡;4

2.继续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2 5.未通过资格认证。5

3.告知应复查鉴定的60日内未按规定参加复
查鉴定或复查鉴定结论为未完全丧失劳动能
力;

3





     假设：某参保职工，截止2024年12月份，累计缴费年限10年整，2025年1

月起申领病残津贴。按前表假定条件计算：

 一共可领取30个月，一直领取到2027年6月。  

再次申领

       假设：上个案例参保职工，到2027年6月份定期月数的病残津贴待遇领完

后，又缴费1年至2028年6月，累计缴费年限达到11年整，再次申领病残津贴

待遇的。

    则领取月数核定为33-30=3个月

    基础养老金按2028年对应计发基数计算

    



《国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办法》 从2030年1月1日起，将职工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
年限由15年逐步提高至20年，每年提高六个月。
参保人员申请病残津贴时，最低缴费年限以其符合条件的申请时点对应的最低缴费年限确定。之后若一直
领取病残津贴未恢复缴费、未停发病残津贴，则待遇重核、在职转退休均不再审核是否达到重核或退休时
的最低缴费年限。
举例1：参保人员A，男职工，1973年1月出生，改革后法定退休年龄为62岁1个月（2035年2月）
 
2028年1月申请病残津贴且符合领取条件，55岁，累计缴费年限15年。累计缴费年限满最低缴费年限，且
距离法定退休年龄5年以上，病残津贴月标准执行参保人员待遇领取地退休人员基础养老金计发办法。 

2030年2月，领取病残津贴直至距离法定退休年龄5年，重核待遇，不再审核是否符合此时的最低 
缴费年限（15年6个月），病残津贴月标准执行参保人员待遇领取地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

2035年2月，领取病残津贴直至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不再审核是否符合此时的最低缴费年限（18 
年），直接办理在职转退休，基本养老金不重新计算。



假设：参保职工，截止2024年12月份，累计缴费年限10年整，2025年

1月起申领病残津贴，到2027年6月份定期月数的病残津贴待遇领完后，

又缴费至2032年6月份，累计缴费年限达到15年，再次申领病残津贴待

遇的。

不能领取定期待遇， 最低缴费年限判断应当按照再次申领时点的最低缴

费年限要求确定，2032年6月已调高至16年6个月

必须缴费至2034年12月才能追上最低缴费年限的提高。

与原本缴费至2029年12月底时满15年多缴费了2年6个月。



谢谢观看！

• 2025.01


